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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昕：专利豁免利好中国疫苗产业

财健道

文 | 尹莉娜

编辑 | 杨中旭

 

短短几日内，疫苗企业在二级市场经历冰火两重天。今日早间疫苗股开盘走强，复星医药A股一字涨停，港股盘中一度涨超20%，国药、科兴、康希诺、沃森生物、智飞生物均大涨。一方面,欧盟各国领导人就暂缓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复星医药与BioNtech在中国合资建厂生产疫苗带来强势拉涨。

自5月5日美国政府宣布支持放弃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专利以来，国内外相关讨论持续发酵。5月9日，辉瑞CEO在公开信中表示坚决反对，而更早前，美国另一疫苗公司Moderna的CEO却声称，放弃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不会对其产生任何影响。

虽然这一举措尚未尘埃落定，但在全球资本市场，不良情绪迅速引爆，疫苗股6日全线大跌，只是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反对美国立场之后才收窄跌幅。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复星医药、康希诺生物等新冠疫苗相关股票盘中均曾跌逾20%。

“新医改”第七套方案执笔人、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在浙江大学任教并任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的医疗卫生公共管理学者顾昕认为，一方面，美国这一动作颇有纸上谈兵之嫌；另一方面，如若真得实施，实则利好中国疫苗产业。因此，国内相关方面如果以“有条件支持”立场加以应对，不仅能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还能收获额外的政治好处。新冠疫苗的国际政治经济无疑是一个战略高地，涉及新冠疫苗的国际战略，理应成为中国专家、智库、媒体、企业以及各界人士关注研讨的对象。

 

01 专利豁免能解全球疫苗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吗？

 

从去年10月开始，印度、南非等58个发展中国家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应豁免新冠疫苗专利，对此美国一开始持冷漠甚至反对立场。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疫苗接种差距逐渐拉大，“专利豁免之争”也在全球越演越烈。美国政府在“劳动节”之后突然松口，引发全球关注。

一方面，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伊维拉、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多方人士对美国声明均表示赞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甚至赞扬美国此举展示了美国在全球抗疫中的道德领导力。支持立场的核心观点认为，出于人道主义，新冠疫苗专利的豁免，能够帮助贫穷的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大幅增加疫苗供应量。顾昕指出，在紧急情况下豁免专利保护，这一条款本身就在WTO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之中，而谭德塞对于既定的规则在全球抗疫的紧急情况下始终得不到启动，也曾多次表达不解和愤怒。

另一方面，欧盟、德国以及mRNA疫苗企业辉瑞和BioNtech则提出强烈反对，因为研发企业已经投入几十甚至上百亿美元，专利豁免将使之成为“沉淀成本”，极大打击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对未来的疫苗研发会有极大的不良影响，有竭泽而渔之虞。

顾昕认为，这两个立场均有其合理之处，如果仅在伦理范畴内争辩并决定站在哪一个立场，并非好的策略，“一百年也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判断是否应当实行专利豁免，还要从实际效果出发来考虑，进行理性分析，即成本收益分析。

“之所以提出专利豁免，是希望解决全球疫苗供应的燃眉之急，能够快速实现大幅增长，有效控制疫情。然而，事实上，目前专利保护并不是疫苗供应紧张‘卡脖子’的问题。真正的瓶颈有两个：一是在于西方国家在疫苗原材料及其成品的出口限制问题，这一点在争议中已经为国际诸多利益相关方提出；二是在疫苗研发、生产和配置上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导致中国和俄罗斯的新冠疫苗在国际上受到非理性的、政治化的和意识形态化的打压，这一点在有关专利豁免的争议中很少被提及。”顾昕谈到。

据了解，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就开始动用《国防生产法案》帮助国内的疫苗生产商获取原材料，提高疫苗的产能。在此影响下，美国的疫苗原材料都被优先用于美国本土生产，从而导致原料出口受到了限制。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将疫苗成品优先在国内使用，甚至以邻为壑，对辉瑞疫苗向加拿大的出口都加以限制。”顾昕表示，“对此，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等的批评一针见血：‘美国生产疫苗100%用于本国’，甚至‘大量囤积疫苗’，这才是制约当前全球疫苗供应的关键。”

同时，顾昕提请人们注意，很多专业人士进行了科普，即无论采用何种技术路径，新冠疫苗的生产都涉及到许多技术环节，因此专利众多，并非由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所能全部拥有。就美国采用mRNA技术的疫苗公司来说，辉瑞并不拥有关键性技术的知识产权，相关专利掌握在其合作伙伴BioNtech手中，而这是一家德国公司；Moderna固然拥有某些技术环节的某些专利，但还需向不少公司购买很多其他专利，而这些公司分布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

因此，在顾昕看来，美国政府支持专利豁免的政策声明，在实施层面上难度不小：“一方面，即使专利豁免立刻实行，短期内也并不能促进其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疫苗供应量的大幅提升，因为除了印度、南非等少数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拥有仿制能力，原料供应也是瓶颈；

另一方面，涉及疫苗生产的相关专利属于企业，专利拥有者很多并非美国企业。例如，mRNA疫苗的一项核心技术，脂质体纳米颗粒递送技术（LNP），也是目前在核酸药物领域应用比较广泛的递送技术类型，Moderna、BioNtech和CureVac均采用这一技术类型，但其最大的专利掌握在加拿大公司Arbutus的手里。就在去年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期间，Moderna还曾因此深陷与Arbutus的多起知识产权纠纷。

由此看来，Moderna的CEO并非在说大话，而是陈述了实情。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研报中分析指出，“虽然疫苗专利豁免对于现有疫苗厂商来说是不利，但并没有一种机制，可以强制公司管理层将疫苗生产方法分享给其他厂商，这意味着现状不会改变。”哪怕非专利拥有者能有机会学习专利技术，也非短时之功，因此，指望专利豁免能在短期内提升大多数非专利拥有国的疫苗生产和供应能力，在顾昕看来，近乎望梅止渴。

 

02 假设在全球实行专利豁免将如何影响中国疫苗产业？

 

假设全球真的实施新冠疫苗专利豁免，在短期内对大多数国家疫苗供应的实际影响并不大。不过，对某些国家则不然。顾昕认为，“如果专利豁免变成真的，那么药品疫苗生产能力强、供应链成熟的国家，仿制能力自然也强，将会从专利豁免中短期受益。在发达国家中，法国、瑞士和日本是这样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南非、中国以及俄罗斯无疑是满足上述条件的国家。”

据路透社报道，在引爆全球争议之后，一些美国官员以及公司高管十分担心，此举会让中国“跳过多年的研究”，并且“蚕食美国在生物制药领域的优势”。更确切地说，这一所谓“优势”是指mRNA疫苗技术。

在5种新冠疫苗技术路线中，尽管在安全性上多少有各种各样的疑虑，但mRNA疫苗被全球公认为技术水平先进、保护率较高，产能也“上得很快”，而且还能针对病毒变异对产品进行快速的调整。目前，全球仅有2款mRNA疫苗获批上市，一款由美国辉瑞与德国BioNtech合作研发，另一款的厂商是美国的Moderna。

由于mRNA技术的前沿性，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此前大部分都没有相关知识和技术积累，但中国在这方面呈快速追赶态势。

一方面，德国BioNtech投入mRNA新冠疫苗的研发，与复星医药在去年年初的早期注资直接相关。通过这一投资，复星医药则在去年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之初获得了BioNtech疫苗大中华地区的独家销售权；随后，辉瑞才以实际投资并承担在美国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代价获得了除大中华地区之外的销售权。因此，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BioNtech研发的疫苗，商品名为“复必泰”；而在大中华地区之外，则称为所谓的“辉瑞疫苗”。

与此同时，复星医药一直在同BioNtech谈判在中国设厂生产这一疫苗的安排。5月9日日晚间，复星医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其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与BioNTech投资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约定建立年产能达 10 亿剂的生产设施，以实现mRNA新冠疫苗产品在大中华地区的本地化生产及商业化。

「财健道」了解到，这项合作从去年已经开始酝酿，此次合资子公司的成立，加之其疫苗在国内的附条件上市也在推进之中，意味着复星医药距离在中国本土生产mRNA疫苗已为时不远。

另一方面，沃森生物、斯微生物、艾博生物、西藏药业等公司对mRNA疫苗的研发及生产等均有布局。一位国内医药投资人表示，“有原料、有产能，一旦专利放开，中国确实可以仿制（mRNA疫苗）。”

基于对上述前提的分析，顾昕提出，对于中国的智库、媒体以及相当一部分疫苗企业来说，最适宜的策略是站出来，宣称“有条件支持”美国拜登政府所称的专利豁免政策。条件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中，全球疫苗企业协同落实。

“‘有条件支持’的立场，可使绝大多数中国疫苗企业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对此，顾昕分三点进行了详细分析：

首先，对于采取灭活路径的疫苗即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来说，即便专利公开且专利保护豁免，暂且不论豁免的细节如何，很多拥有病毒培养安全保护能力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欧洲国家以及韩国等，出于技术和国家歧视的考量，并不会仿制这两个“中国疫苗”，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相应的生物安全保护能力，即高等级生物实验室。因此，无论专利豁免与否，灭活疫苗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占有率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政府声明出来后，这两款疫苗的生产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下跌幅度有限，甚至远未达到跌停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顾昕的上述分析。

其次，对于采用既非灭活也非mRNA路径的中国疫苗企业来说，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产品的性能及其在市场的认可度，其中的关键在于发布相关数据，越多越详细越好。如果专利豁免对于国内外所有疫苗企业构成同等外部条件，那么对于此类中国疫苗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来说，并不构成结构性的影响因素。

第三，对于在mRNA路径已经有所进展的中国公司来说，即便专利豁免不实施，目前也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市场竞争力，这其中的要害在于即便拥有一部分自主知识产权，其疫苗在中国无法完成三期试验，在国外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三期试验地点了，因为时过境迁，那些潜在的试验国完全可以在既有已经上市的疫苗中进行选择，以渡过抗疫难关，并不一定有意愿让自己的群众去当新mRNA疫苗的“小白鼠”。

既然如此，专利豁免即便实施，对于这类企业的市场前景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反而可使这类企业快速掌握一些自己原本不拥有的核心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的专利，以利未来再战。

顾昕表示，对于拜登之词，中国相关各方持“有条件支持”的立场，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不利之处。但是，持这种立场，在政治上却大有好处。“此前，中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对立，如果在这件事上对美国政府予以一定的支持，可以彰显中国的国际形象，即人类健康共同体的真正守护者，疫苗非政治化的践行者，全球抗疫专业化公平化的推动者。同时，中国坚持的条件，是以多边主义合作为前提，也与中国一贯的国际战略保持一致，同时与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多边主义全球有条件豁免专利保护的执行框架尚未形成之前，从去年开始，国药、科兴等已经陆续在阿联酋、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地区，有条件进行了技术授权转让，以帮助当地大规模生产新冠疫苗。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局部性豁免专利保护的行动，但并未大范围对外宣传。

顾昕指出，“中国做得多，但说的少，这不是优点。在全球抗疫中，国际道德领导力和道德话语权是一个战略高地，中国焉能不予以战略性关注？”

 

（作者为《财经》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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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三联夜店读书
        (周二, 2014年 04月 22日)
            
	
        马蔚华重塑壹基金：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周一, 2014年 0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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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策基金会ChangCe Foundation
	NDRC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MOF 财政部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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